
附件 2

团体标准《地理标志产品 杜家杨梅》编制说明

1.项目背景

1.1 国家政策导向

近年来，国家密集出台多项政策推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与标准化

工作，将其作为激活乡村特色产业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核心抓

手。2021 年 11 月 12 日，国务院印发《“十四五”推进农业农村现

代化规划》，文件围绕推进质量兴农、绿色兴农，提升农业标准化水

平作出明确部署。文件提出，要建立健全农业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，

重点制修订粮食安全、种业发展、耕地保护、产地环境、农业投入品、

农药兽药残留等领域标准，同时强化农产品营养品质评价和分等分级

工作；开展农业标准化示范创建，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

进程；加强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、地理标志农产品的认证与管理，

建立健全农业品牌监管机制。在文件“专栏 7”农业标准化提升部分，

还明确了具体目标，包括加快构建农业高质量生产标准体系，制修订

3000 项农业领域国家和行业标准，建设 300 个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

准集成应用基地，支持 1000 个地理标志农产品发展，同时同步建设

一批生态农场。

2024 年 1月 2日，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部门规章《地理标志

产品保护办法》（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 80号），进一步细化要求，

指出“地理标志产品获得保护后，根据产品产地范围、类别、知名度

等方面的因素，申请人应当配合制定地理标志产品有关国家标准、地

方标准、团体标准，根据产品类别研制国家标准样品。”此外，《国

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提出“加强特色农产品标准化建设，推进地方特

色产业标准化”，这一要求既从国家战略层面为杜家杨梅标准化工作



筑牢了政策根基，也明确了“标准引领产业升级”的核心路径，更直

接为《地理标志产品 杜家杨梅》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关键政策导向，

让该标准的制定全程紧扣国家层面关于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的战略部

署，确保标准方向与国家要求高度一致。

1.2 省市部署情况

2020 年，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《浙江省地理标志运用促

进和保护工程三年行动计划（2021－2023 年）》的通知。该计划明

确，要制定和推广地理标志产品品质标准，建设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体

系，共同维护并稳步提升地理标志产品品质；同时需充分发挥标准化

研究机构的专业技术职能，以及地理标志行业协会在产品标准上的管

理职能，通过强化标准引领，推进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标准化体系建设。

2022 年 6 月，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农业农村厅、省文化和

旅游厅、省商务厅、省中医药管理局、人行杭州中心支行、浙江银保

监局，共同印发《浙江省推进地理标志富农集成改革工作方案》。《工

作方案》提出两阶段目标：到 2022 年底，基本建成综合集成、高效

协同的地理标志数字化体系，初步建立权界清晰、分工合理、运转高

效的地理标志管理体制；到 2025 年底，实现地理标志富农集成改革

工作机制顺畅运行，推动地理标志与特色产业发展、生态文明建设、

历史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有机融合，为缩小城乡差距、助力高质量发

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作出更有力贡献。

2023 年，杭州市发布 DB3301/T 1135—2023《地理标志产品 西

湖龙井茶》，构建起覆盖种植、加工、流通环节的全链条标准体系，

为特色农产品地理标志标准化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示范模板。同时，

杭州市将地理标志产品培育纳入乡村振兴重点工作范畴，截至 2024

年，全市已拥有 18个地理标志产品，涵盖茶叶、水果、水产等多个



品类，地理标志产业年产值突破 80亿元；其中特色水果类地理标志

产品占比约 15%，这为杨梅地理标志标准化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

础和良好的产业环境。

1.3 杜家杨梅现状

杜家杨梅作为萧山传承千年的传统名果，种植历史可追溯至约

1200 年前，早在宋代便已声名卓著。宋《嘉泰会稽志》明确记载“天

乐杜家产此有名，世称杜家杨梅”，大诗人苏东坡更将其与闽广荔枝、

西凉葡萄相较，盛赞“末若吴越杨梅”；到了明代，王象晋在《群芳

谱》中亦评价“杨梅，会稽产者天下冠”，足见其历史地位之高。这

一传统名果主要包含早色、迟色两个品种，均隶属于杨梅种的红杨梅

类型，果实不仅风味独特，还富含糖类、果酸、维生素 A与 C，以及

对人体有益的氨基酸和微量元素。食用时既能生津止咳、助力消化，

还具备益肾利尿、去暑解闷及预防坏血病的功效，因此深受国内外消

费者的青睐，其果实成熟期集中在每年 6月中下旬。在品质认可与品

牌发展上，杜家杨梅更是屡获佳绩：1958 年浙江农学院举办的全省

杨梅评选中，它名列前茅；1981 年全省果树品质调查会上，又被列

为优质果品；2002 年 6 月，在浙江省首届杨梅精品展上，再度获评

精品杨梅。2003 年，其种植基地还先后通过浙江省无公害农产品基

地（WNCR-ZJ06-10447）、浙江绿色农产品（ZGP-01-2019）认证，并

获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颁发的无公害农产品认证（证书编号：

WGH-04-00316），品质得到保障。为进一步提升市场知名度，当地自

1999 年 2025 年，已连续 27次成功举办“萧山杜家杨梅节”，并巧

妙将杨梅节与森林生态旅游有机结合，让杜家杨梅的品牌影响力持续

扩大。尤其是 2005 年成功申请原产地注册后，其经济效益显著提升，



产品价格上涨30%以上，不仅让这一千年名果在现代市场中焕发新生，

更有力推动了当地农民增收与农业增效。

1.4 存在的问题

1.产品标准缺失，品质管控无序。尚未制定杜家杨梅专属地理标

志标准，通用标准未匹配其品种、地域及栽培特征，导致品质波动大，

缺乏稳定认知。采收、分级、包装无统一规范，口感受影响、运输损

耗高，降低商品价值。​

2.地理标志保护弱，市场乱象多。保护范围界定模糊，非核心产

区杨梅冒充售卖，稀释品牌价值，消费者信任下降。标志使用规范不

明，未经授权使用频发，缺乏监管维权机制，侵权难追溯。​

3.产业链配套差，附加值低。种植端：散户为主，标准化技术普

及率低，化肥农药使用不科学，抗灾能力弱。​ ​

4.品牌认知与竞争力不足。地理标志属性宣传不足，区域外认知

度低，品牌溢价弱。无统一品牌运营体系，种植户分散经营，营销渠

道单一，市场拓展有限。​

2.工作简况

2.1 立项计划

该标准任务来源于杭州市标准化学会关于《地理标志产品 杜家

杨梅》等两项团体标准立项通知（杭标学〔2025〕76 号）。

2.2 起草单位

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：杭州萧山所前杜家股份经济联合社、杭州

市萧山区所前镇人民政府、杭州市标准化学会。

2.3 主要工作过程

2.3.1 明确标准起草人员和工作计划



2025 年 11 月 25 日，《地理标志产品 杜家杨梅》标准起草小组

正式组建，明确各参与单位及人员的职责分工、研制计划与时间进度

安排。起草小组成员涵盖杜家杨梅种植传承人、杨梅文化研究领域专

家、杨梅加工技术与食品安全领域学者，将从品种传承性、风味地道

性及食品安全合规性等核心维度开展协同工作。标准研制过程中，将

全面覆盖杜家杨梅的品种选育、种植规范、采收标准、加工工艺、品

质指标、包装储存与检验检测等关键环节，通过多领域专业力量的深

度协作，确保标准既彰显杜家杨梅的地理标志特性与文化内涵，又具

备科学严谨的实操性，为杜家杨梅产业的规范化发展、品质提升与品

牌保护提供坚实支撑。

2.3.2 起草标准初稿

2025 年 12 月 10 日，起草小组搜集杨梅相关法律法规、国家标

准、行业标准资料，结合杜家杨梅历年资料编制标准草案（第一稿），

标准框架定为杜家杨梅的保护范围、自然环境、生产技术、产品要求、

检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签、标志、包装、贮存与运输等章节。

2025 年 12 月 17 日，《地理标志产品 杜家杨梅》标准起草小组

赴萧山所前镇开展实地调研与研讨工作。深入萧山核心产区的杨梅种

植基地，现场观摩杜家杨梅从品种选育、田间管理、成熟采收，的完

整流程，直观掌握其传统种植技法及品质把控要点；随后组织内部专

题研讨会，围绕杜家杨梅的品种纯正性要求、及感官评价维度（如色

泽、香气、口感、形态）、理化安全指标等关键内容展开深入研讨，

并明确了各环节的具体技术要求，形成《地理标志产品 杜家杨梅》

标准草案（第二稿）。

2.3.3 修改标准稿



2025 年 12 月 20 日，标准起草小组召开内部专题研讨会，对标

准草案（第一稿）进行逐章逐条细致审查与讨论。重点讨论产品的感

官要求和理化指标，修改相关指标数值，形成标准草案（第三稿）。

2025 年 12 月 25 日，杭州市标准化学会组织召开了《地理标志

产品 杜家杨梅》团体标准立项评审会。专家组由杭州市标准化研究

院、杭州观致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、上海市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

公司、杭州市萧山区农业和林业技术推广中心、杭州市萧山区果树产

业协会等单位的 5名专家组成，徐晓斌任组长。专家组听取了起草组

对该团体标准立项的必要性、可行性和实施影响等内容汇报，审阅了

立项评审材料，经讨论，形成意见如下：

1.修改 pH 值 5.5～6.5；

2.品种删除“东魁杨梅”；

3.增加原产地保护区域图；

4.增加参考文献。

2025 年 12 月 29 日，标准起草小组依据立项评审会专家反馈意

见，对标准内容进行针对性优化调整，最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。本

次修改聚焦两项关键内容：一是将 pH值修改为 5.5～6.5；二是品种

删除“东魁杨梅”；三是将污染物限量和农药最大残留放到“安全指

标”下；四是精简包装要求；五是增加附录 A 原产地保护区域图；六

是增加参考文献。

2.3.4 意见征求及修改完善

......

2.3.5 专家评审及报批

......



2.4 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包括康旭琪、高海波、任加锋、黄忠平、徐远、

蓝海燕、杜华权、杜凯峰、吴振华、孙卓、周佳、张晴。具体分工如

下：

康旭琪主要承担标准编制的政策、方向、现实适用性及其他基本

内容的设计；

高海波负责标准编制的框架设计和内容体系构建，以及标准规范

化撰写指导与把关；

任加锋、黄忠平负责标准资料收集、标准文本的校对以及标准编

制过程中立项、研讨、评审会等各环节的准备协调工作；

蓝海燕、吴振华负责标准主要技术指标的指导与把关；

徐远、孙卓、周佳负责标准编制过程中立项、研讨、评审等各个

标准制订环节的准备协调工作，以及标准文本相关章节的撰写工作；

杜华权、杜凯峰、张晴负责标准征求意见的定向征集，收集并反

馈行业部门、科研院所、大专院校、行业协会等单位的意见。

3．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

3.1 标准编制原则

本标准兼顾科学性、客观性、合理性、适用性的原则，严格按照

GB/T1.1-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。在编制过程中，主要依据两大原则：

一是一致性原则，标准内容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等保持一致。

二是可操作性原则，深入调研，广泛征求各单位意见，确保标准的准

确与严谨，使标准具有良好的实用性和可推广性。

3.2 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

一、标准制定的适用范围



本文件适用于地理标志产品杜家杨梅的生产、加工、检验、流通，

以及本产品地理标志的保护和管理。

二、标准制定的主要技术内容及依据

本文件规定了杜家杨梅的保护范围、自然环境、生产技术、产品

要求、检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签、标志、包装、贮存与运输。

第三章 术语和定义：对“杜家杨梅”进行定义，在地理标志保

护范围内生产的，且质量符合本文件要求的早色杨梅、迟色杨梅。本

章节依据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》中对地理标志产品“特定地域、

特定工艺、特定品质”的核心要求，结合杜家杨梅的生产技术与风味

特征，精准界定产品身份，区分于普通杨梅。

第四章 保护范围：确定杜家杨梅产地范围限于原国家质量监督

检验检疫总局批准的保护范围，即杜家村、越山村、山里沈村、东山

夏村、传芳村、下闻村、大小坞村、祥里王村、山里王村、三泉王村

共 10个行政村，地理坐标为东经 120°02′44″～120°43′46″，

北纬 29°50′54″～30°23′47″，地理分布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，

且其地理分布需符合附录 A 的范围图要求。本章节严格遵循《地理标

志产品保护规定》中批准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，确保产地唯一性，

通过附录图直观呈现范围，参考地理标志产品标准中产地范围的表述

方式，保障地域限定的明确性。

第五章 自然环境：从气候、土壤、地形地貌三方面界定杜家杨

梅适宜的生长环境，其中地质地貌要求为海拔 700 米以下低丘缓坡，

最适宜 100 米～500 米，土壤松软，土壤 pH 值 5.5～6.5，排水良好

的沙质红壤或黄壤，同时需符合 GB 15618 标准，气候方面则明确为

亚热带季风性气候，并给出年均温、降雨量、无霜期等关键数据。



第六章 生产技术：核心内容为明确杜家杨梅的栽培和采收需遵

循 DB33/T 2303《杨梅生产技术规程》。

第七章 产品要求：规定产品品种、感官要求、理化指标、安全

指标和净含量要求，品种分为

杜家杨梅品种分为。感官要求包括杨梅的果形、色泽、果面、风

味、单果重；理化指标规定可溶性固形物、总酸；安全指标要求污染

物限量符合 GB 2762，农药残留限量符合 GB 2763；净含量则要求不

低于包装标定值。

第八章 检验方法：针对产品要求的各项指标明确检测方法，其

中感官指标通过目测/品尝进行检测，单果重采用抽检 30个果称重计

算的方式，可溶性固形物检测依据NY/T2637，总酸检测依据GB 12456。

第九章 检验规则：组批规则、抽样方法、检验分类和判定规则，

组批规则为同一生产产地、同一品种、同一采收期的杨梅为一个检验

批次；抽样方法按 NY/T 5344.4 中的有关规定执行；检验分类分为型

式检验（全项目，每年 1次，特定情况触发复检）和交收检验（感官、

标签/标志/包装，交收前必做）；判定规则为全项合格则批合格，理

化指标不合格可复检（以复检为准），安全指标不合格则整批判定不

合格。

第十章 标志、标签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：规定标签/标志、包装、

贮存和运输要求，标签/标志需符合 GB/T 17924、GB/T 191、地理标

志专用标志管理办法；包装采用洁净容器，就地销售采用要选择清洁、

卫生、阴凉通风的场地，宜采用冷藏保存；运输要求轻装轻卸、快装

快运，防止碰撞挤压，分容器装车，并做好防晒/防热/防冻/防雨淋

措施。



附录 A 范围保护图：以附图形式明确杜家杨梅地理标志产品的

具体保护范围。

4．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标准情况

4.1 与法律法规的关系

本标准的制定严格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》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

办法》《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原则，确

保标准内容合法合规，无任何与现行法律法规冲突之处。

4.2 与强制性标准的关系

标准编制过程中引用了 GB 15618《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

污染风险管控标准（试行）》、GB 2763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

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、GB 1245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酸

的测定》等强制性国家标准，这些标准为本标准在土壤环境要求和产

品质量检测提供了依据。

5．定量、定性技术要求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验证情况

目前已在萧山区所前镇进行验证，技术性指标具有可操作性。

6．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
无。

7．预期的社会、经济、生态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、措施等建

议

7.1 预期的社会、经济、生态效益

标准的制定具有多重重要意义：该标准能规范杜家杨梅种植、采

收等全流程，固化适配青化山麓独特地理条件的种植工艺，明确品质

分级标准，保障其果大核小、汁多味甘的核心品质稳定；同时为杜家



杨梅地理标志保护提供依据，划定核心产区，助力监管部门打击假冒

侵权行为，维护品牌声誉与知识产权；还能通过标准化强化品牌溢价，

让消费者依据统一标准识别产品等级，也使产品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，

进一步拓展市场；此外，标准落地可推动杨梅产业向全链条延伸，带

动种苗、冷链、农旅等配套产业发展，增加就业与农户收入，助力区

域共富；更能固化杜家杨梅近千年的种植传统，融入地域人文元素，

保护和传播当地特色农业文化，增强群众的文化认同感。

7.2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标准制定发布后，成立专项工作组制定实施方案，明确实施关键

信息及量化目标，通过线上线下分层开展宣传培训解读标准、提升执

行能力，组建专家指导组提供常态化技术咨询与指导，采取试点先行

总结经验后全面推广的方式，建立联合第三方检测机构抽查的监管机

制，规范地理标志使用并打击假冒伪劣，定期组织行业交流共享经验、

优化标准。

8．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

无。

标准起草小组

2025 年 12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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